
苏财购 匚⒛22〕 3号

∶关于社会代理机构开通和使用市级政府采购

系统权限和功能的通知

社会代理机构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:

为落实预算管理一体化和政府采购全流程电子化要求,切实

好市级政府采购新旧系统过渡衔接,方便社会代理机构参与政

采购业务,提升执业水平,根据有关规定,明确如下业务要求:

一、开通相关系统权限利功能的要求

社会代理机构开通我市政府采购相关系统权限和功能,仍按

《转发江苏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我省政府采购代理机构名

登记和从业管理的通知》 (苏财购 匚2018〕 9号 )规定,向 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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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政府采购监管处报送相关材料 (材料均须加盖总公司公章),

并承诺对信息真实性负责。

经核查符合要求的社会代理机构,我局政府采购监管处将在

苏州市政府采购网公告其名单。

二、苏州市政府采购管理系统权限和功能

社会代理机构信息在苏州市政府采购网公告后,我局政府采

购监管处将开通社会代理机构在
“
未至

”
系统 (苏州市政府采购

管理系统)的使用权限。社会代理机构可使用采购方式变更、进

口产品审核、供应商信用查询、持证人员管理等系统功能。

社会代理机构应当按照 《关于加强市级政府采购项目代理机

构持证人员,管理的通知》(苏财购 E2019〕 36号 )要求,通过
“
未

至
”

系统录入维护持证人员基本信息;代理机构持证人员应当按

照 《关于加强苏州市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及市级政府采购项目代理

机构持证

^.员

日常培训管理的通知》(苏财购 E2019〕 36号 )要求,

通过
“
苏州财政

”
微信公众号 “

政府采购
”
模块,完成每月的法

规政策阅读学习及知识答题任务。

三、
“
政府采购交易管理,平台

”
权限和功能

社会代理机构应在公告后,及时向苏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

申请开通
“
政府采购交易管理平台

”
使用权限并申领 CA;苏州市

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应当根据公告信 J憝及相关要求及时开通代理机

构权限和功能。市级政府采购交易环节业务均通过
“
政府采购交

易管理平台
”

完成。

社会代理机构在开展政府采购业务过程中,如有任何疑问,

可向我局政府采购监管处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联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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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方式:

苏州市财政局政府采贴

苏州市公共资源交易叶

政 府 采 购 部 :0512+69{

信 息管 理 部 :0512叶 69{

虫缸催笋炽辶: 0512-68616620

心 :

20826

20825

年 1月


